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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办事指南（简版）

 一、受理范围

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符合申请农村宅基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.
二、审批条件

1、申请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并承担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义务。

2、多子女家庭，有子女已达婚龄，确需分居立户（分户后父母身边须有一个子女）；

3、因国家建设原宅基地被征收的；

4、因自然灾害或者实施村镇规划、土地整理需要搬迁的；

5、原房屋破旧，宅基地面积偏小，需要新翻建、扩建的；

6、迁入农业人口落户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经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承包田，同时承担村民义务，且在原籍没有宅基地；

7、因外出打工、上学、被劳动教养、服刑等特殊原因将原农业户口迁出，现户口迁回后继续从事农业劳动，承担村民义务，且无住房的农业人口；

8、原本村现役军人配偶，且配偶及子女户口已落户在本村组、无住房的。

9、国家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10、符合乡（镇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的；

11、若涉及占用农用地先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。
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
受理地点：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

办事窗口：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主楼（6层)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股

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8:00—11:30，14:30—17:30；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。
乘车方式：县城内可乘2路公交车到政务大厅路口步行400m即到。

四、申请材料

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申请材料目录

	序号
	提交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纸质/电子文件
	份数
	其他要求

	1
	申请书
	原件
	纸质
	1
	村小组负责人签字，村（居）委会签字盖章,需向村民公示

	2
	申请人身份证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原件验核收复印件
	纸质
	1
	（1）身份证；

（2）家庭户口簿；

（3）婚姻关系证明；

（4）授权委托书；

（5）受托人身份证。

	3
	权籍调查表、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
	原件
	纸质及电子文件
	1
	

	4
	权属面积审核成果材料（权属地类面积汇总表（A3表）、权属审核附图（内分图），如初审地类为建设用地，一并提供占地权属列表、权属示意图）
	原件
	纸质
	1
	

	5
	乡（镇）国土资源所、村（镇）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出具的符合规划的证明材料
	原件
	纸质
	1
	

	6
	《梁河县农户建房用地审查表》
	原件
	纸质
	1
	


注：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

五、审批时限

法定时限：30个工作日

承诺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六、审批收费

不收费

七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

审批结果：批复文件

送达方式：直接领取

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主楼（6层)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股
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 0692—3019613，监督电话 0692—3019603

咨询地址：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主楼（6层)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股

投诉地址：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主楼（6层)国土资源局综合办公室
九、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

下载地址：http://www.dhlh.gov.cn/Web/index.aspx—网页最底端选择“梁河县国土资源局”—“信息公开”—“公开目录和指南”—“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”

直接领取：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主楼（6层)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股

网上服务大厅地址：http://ynzwfw.yn.gov.cn—
点击网页最顶端切换服务地址链接选择“德宏州”—“梁河县”—“网上办事”—按实施主体选择“县国土局”—“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”
附件  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办事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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